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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正大學第 137 次教務會議紀錄 

時間： 115 年 5 月 11 日(星期一)上午 9 時 
地點：行政大樓西棟七樓會議室 
主席：李教務長翠萍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陳淑美秘書(江舒欣組長代理) 
出列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壹、主席致詞：(略) 
貳、宣讀第 136 次教務會議紀錄(P1-P10) 

決定：確定。 

叁、報告事項 
報告事項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地球與環境科學系 
案由：「國立中正大學地球與環境科學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」修正

案，提請核備。 
說明：  

一、本次修正該要點名稱、委員會組成人數及調整法規條文書寫方

式。 
二、本案業經 115 年 2 月 25 日 114 學年度第 9 次系務會議討論通過。 
三、檢附會議紀錄(摘錄)、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(詳如附

件一，P11-P13)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
報告事項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通識教育中心 
案由：「國立中正大學通識教育暨共同教育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」部分

規定修正案，提請核備。 
說明：  

一、本校通識暨共同教育委員會組織要點業於 106 年 10 月 23 日第

118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名稱為通識暨共同教育委員會，故本要

點名稱配合修正。 
二、新增本會職掌範圍紫荊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相關業務。 
三、本案業經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通識教育暨共同教育課程

委員會議及通識暨共同教育委員會 114 學年度第 1 次會議討論

通過。 
四、檢附會議紀錄(摘錄)、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(詳如附

件二，P14-P19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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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定：洽悉。 

報告事項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報告單位：教務處 
案由：為執行本校「跨域彈性修業試辦計畫」，有效推動跨域校學士學

位制度，將於教務處下設立任務型「跨域學習中心」一案，提

請報告。 
說明： 

一、本校業奉教育部核定成為「跨域彈性修業試辦計畫」夥伴學校，

惟不另核予補助經費，為推動跨域校學士學位制度，業奉校長核

准於教務處下設立任務型「跨域學習中心」，作為校級跨域學習

行政與諮詢專責窗口，統籌跨域模組課程設計、相關法規修訂、

學生申請審查、專屬網頁建置及成效追蹤 (詳如附件三，

P20-P25)。  
二、此中心由李翠萍教務長擔任中心主任，趙文志副教務長擔任執

行長、紫荊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陳俊益主任擔任副執行長；並

將遴聘 3~5 位瞭解學系課程結構、實習制度及產業發展與就業

趨勢的教師，來兼任跨域學習規畫師，輔導學生擬定「跨域學

習計畫書」，連結跨域學習與未來職涯發展。 
三、另將籌組跨域推動工作小組，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，成員包括

各院院長或代表、通識教育中心主任、紫荊不分系學士學位學

程主任、教學組組長及相關行政單位代表，必要時依推動需求

召開會議。本小組負責檢核模組是否符合跨系所課程組成、具

明確跨域學習目標，且包含整合型學習設計，以確保課程品質。 
四、該「跨域彈性修業試辦計畫」之推動初期，「跨域學習中心」的

行政業務先暫由本處綜合業務組、教學組及紫荊不分系學士學

位學程協助辦理。 

決定： 
一、洽悉。 
二、請研議將學務處具國際相關職涯證照之主管或同仁，納入跨域

推動工作小組之可行性。 

肆、提案討論 
提案討論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國際事務處 
案由：「國立中正大學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辦法」第二十條修

正案，提請討論。 
說明：  

一、此辦法修正案已於 114 年 11 月 10 日經本校第 136 次教務會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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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過、公告實施，並於 114 年 12 月 15 日函報教育部，嗣於 114
年 12 月 19 日接獲教育部以臺教高(二)字第 1140132626 號函示

(詳如附件四，P26-P27)，本校已於學則授權訂定相關規定，雙

聯學制之重要原則得由學校另訂，無須報部備查。 
二、爰依該函意旨，刪除本辦法第二十條「並報請教育部備查」文

字。 
三、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(詳如附件五，P28-P32)。 

決議：通過。 

提案討論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師資培育中心 
案由：本校機械工程學系所開設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「機

械群」科目及學分一覽表修正案，提請討論。 
說明：  

一、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修正一門培育學科「機械群」。 
二、本案業經機械工程學系課程委員會議及該中心 114 學年度第 7

次中心會議通過。 
三、檢附會議紀錄、專門課程修正對照表、科目及學分一覽表修正

草案(詳如附件六，P33-P40)，本案審議通過，函報教育部備查

後實施。 

決議：通過。 

提案討論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師資培育中心 
案由：「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程修習要點」第十三點修正案，提請討論。 
說明：  

一、配合師資培育評鑑項目指標「3-1-4 學系與師資培育單位建立未

能勝任教師工作之師資生的輔導作法」之修訂(詳如附件七，

P41)，增修第十三點取消教育學程修習資格，重點如下：  
(一)於修習教育學程期間受本校學生獎懲委員會懲處，並經本中

心會議審議認定行為嚴重偏差不宜擔任教職者。 
(二)教育專業課程平均成績連續兩學期未達 70 分經輔導後未改

善且經本中心會議審議認定專業能力不足者。 
不服前項第三款及第四款之決議者，得依國立中正大學學生申

訴評議委員會設置暨學生申訴處理辦法提出申訴。 
二、本案業經該中心 114 學年度第 4 次、第 7 次中心會議修正通過。 
三、檢附會議紀錄、修正草案對照表以及修正草案全文(詳如附件八，

P42-P52)，本案審議通過，函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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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通過。 

提案討論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國際事務處 
案由：「國立中正大學外國學生入學要點」部分規定修正案，提請討論。 
說明：  

一、教育部於 114 年 9 月 19 日以臺教文(五)字第 1142503595A 號令

修正發布「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」部分條文，並另以臺教文(五)
字第 1142503595D 號函檢送修正條文，各校應於 114 年底前完

成修正程序作業，合先敘明(詳如附件九，P53-P60)。 
二、為使本校符合上開規定及作業時程，國際事務處先行以 114 年

12 月 24 日第 1141000279 號簽，陳請校長同意先行報送修正規

定，再提送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討論，經校長同意後

隨即以 114 年 12 月 30 日中正國際字第 1141000284 號函報部；

而教育部以臺教文(五)字第 1140138554 號函復，本校所報外國

學生招生規定修正案，請本校依其說明修正後，再行予以核定

(詳如附件十，P61-P64)。 
三、為使本校相關規定符合最新法規，並兼顧實務作業及學生權益，

國際事務處依上開母法修正本校外國學生入學要點，本次修正

重點如下： 
(一)配合教育部修正「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」及相關函示，調

整外國學生之申請資格、入學限制及轉銜升學規定，包含國

籍認定、申請次數限制、升學彈性及在臺就學銜接機制，以

符合法規並兼顧學生就學權益。 
(二)配合國家延攬外國專業人才政策，修正外國學生於就學期間

歸化或取得中華民國國籍之相關規定，避免因身分轉換影響

其就學權益。 
(三)統一本要點用語及法規體例，將「本校」修正為「本大學」，

並將「中文」修正為「華語」，以符合教育部用語及國際慣

例。 
四、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(詳如附件十一，P65-P80)。 

決議： 
一、第二點第七項修正為：具有國籍法第二條規定情形者，為本要

點所定具有中華民國國籍。 
二、第四點第二項第三、四款：請依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

第四條第二項第三、四款規定修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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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修正後通過。 

提案討論五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務處教學組、通識教育中心 
案由「國立中正大學微學分學習活動實施要點」修正案，提請討論。 
說明：  

一、依據校務發展策略中心 115 年 4 月 21 日微學分管理系統討論會

議決議辦理(詳如附件十二，P81-P83)。 
二、本次修正重點如下： 

(一)為避免將微學分課程性質簡化為學習活動，故將「微學分學

習活動」修正為「微學分課程」。 
(二)回應開課單位需求，將正式課程內之符合微學分定義且另行

公告於微學分管理系統之課程排除重複審查，以精簡行政流

程。 
(三)依 114 年高教深耕計畫自評委員意見，指出本校雖已開設多

元微學分課程，惟建議進一步整合具主題性與互補性課程，

形成具系統性之學習路徑，以避免學生修習過於零散，未能

有效累積知識體系；另就「自主學習」內涵，亦建議應透過

制度設計，引導學生自主規劃學習方向與目標。為符合委員

建議方向，修正學分認證規範如下： 
1.自由選修類：累積 18 小時採計為 1 學分，如開課申請表

如開課申請表有註明「連貫性課程(分 2 次以上授課之課

程)」，則須完整修習才能核給微學分課程時數。 
2.通識教育類：同一向度修習 6 小時為 1 單位，累積任 3 單

位採計為 1 學分。 
三、有關微學分課程調整學分認證方式，因須配合系統實際調整情

形，實際施行時程擬另行公告。 
四、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(詳如附件十三，P84-P88)。 

決議：通過。 

提案討論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通識教育中心 
案由：「國立中正大學學生修習通識教育修業規定」部分規定修正案，

提請討論。 
說明：  

一、本次修正重點如下： 
(一)修改本校華語教學權責單位為語言中心。 
(二)依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維護外國學生受教權益應行注意事

項」第五點第三款修正規定略以「為強化學生華語文能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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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開設華語文課程，且不得作為通識課程之替代課程。」，

故將修習華語替代通識國文修改為免修通識國文。 
(三)明定通識微學分課程為跨向度課程，須修習滿足 2 學分方得

抵 1 向度。 
二、本案業經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通識教育暨共同教育課程

委員會議、114 學年度第 2 次通識暨共同教育委員會議及 114 學
年度第 2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討論通過。 

三、檢附會議記錄(摘錄)、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(詳如附

件十四，P89-P95)。 
四、本案經教務會議討論通過，擬自 115 學年度入學學生開始實施，

唯第八點適用所有在校生。 

決議： 
一、第八點第二項修正為：…，其學分認列上限依本校「國立中正

大學微學分課程實施要點」辦理。 
二、修正後通過。 

提案討論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務處教學組 
案由：「國立中正大學校學士學位設置暨修業規則」訂定案，提請討論。 
說明：  

一、本校申請「教育部跨域彈性修業試辦計畫」，業獲教育部通過為

夥伴學校(詳如附件十五，P96-P117)；為辦理前揭計畫，擬訂定

「校學士學位設置暨修業規則」，以茲依循。 
二、檢附條文訂定說明及條文草案(詳如附件十六，P118-P121)。 
三、為配合本制度推動，教務處將函請各系所配合檢視並提出符合

跨領域學士規範之課程模組，擇定 16 至 20 學分課程，依「基

礎—進階—應用」三層架構設計，以確保學生學習脈絡完整，

且須定期檢討與調整課程內容，俾利持續回應學生需求與產業

趨勢。 

決議：通過。 

提案討論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務處教學組 
案由：國立中正大學辦理「教育部 30+大學試辦計畫」實施要點訂定案，

再提請討論。 
說明：  

一、本校為辦理教育部 30+大學試辦計畫，訂定本要點，經 114 年 11
月 10 日第 136 次教務會議決議：因教育部於 11 月 5 日蒞校訪

視，司長提出第三人生大學之未來發展方向，故本案先行撤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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俟教育部最新政策方向明確後再重新提出。 
二、經依教育部 30+大學試辦計畫(詳如附件十七，P122-P134)及教育

部提供之意見，再擬訂定本要點。 
三、檢附條文訂定說明及條文草案(詳如附件十八，P135-P138)。 
四、本校於 114 學年度業有 30+大學試辦計畫學分學程專班學生入

學，於 115 學年度將修讀學士學位課程，建請各單位檢視 30+
大學學生適用所屬業務之規範。 

決議： 
一、第四點第二項修正為：…，修滿該學系、學位學程畢業學分，

學業成績總平均在該系(班)前百分之二十以內，並符合其他畢

業所需條件者，得提前畢業。 
二、修正後通過。 

附帶決議：嗣後本法規之修訂，請徵詢 30+大學開班系所之意見。 

 

提案討論九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清江進修推廣暨數位學習中心 
案由：有關教育學院教學專業發展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原訂 114 學

年度第 1 學期開設之遠距教學課程「多媒體學習的理論與研究」

異動案，提請追認。 
說明： 

一、本案因故調整至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設，業經 115 年 4 月 22
日本校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遠距教學委員會議補審查通

過(會議紀錄摘錄詳如附件十九，P139)。 
二、前述課程資料彙整如下表： 

序

號 
開課 
時間 

課程名稱 開課單位 班別 授課教師 
是否

新課 

1 114-2 多媒體學習的
理論與研究 

教育學院 
教育學院教學專

業發展數位學習

碩士在職專班 
陳姚真副教授 否 

決議：通過。 

提案討論十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清江進修推廣暨數位學習中心 
案由：有關 115 學年度第 1 學期申請開設 44 門遠距教學課程，提請討

論。 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」第六條規定：「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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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之院、所、系、科、學位學程開設遠距教學課程，應依學校規

定由開課單位擬具教學計畫，依大學法施行細則及專科學校法規

定之課程規劃及研議程序，經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通過後實施，

並應公告於網路。前項教學計畫，應載明教學目標、修讀對象、

課程大綱、上課方式、師生互動討論、成績評量方式及上課注意

事項。」辦理。 
二、各開課單位擬開設課程共計 44 門，彙整如下表，申請表請參閱

網址連結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drive/folders/1UIUKmq7Kch066
qChwIqcHRkGB1h4uOa_?usp=sharing(檔案密碼請洽提案單位)。 

序

號 
課程名稱 開課單位 班別 授課教師/職稱 

是否

新課 

1 流體力學 
地球與環

境科學系 
學士班 劉台生副教授 否 

2 普通物理（一）A 
物理學系 學士班 

包健華教授 否 
3 普通物理（一）B 包健華教授 否 
4 普通物理（一）C 陳偉家助理教授 否 

5 
資料結構 
Data Structures 

資訊工程

學系暨研

究所 

學士班 

薛幼苓教授 否 

6 作業系統概論 羅習五副教授 否 

7 計算機組織 張榮貴教授 否 

8 智慧計算系統 游寶達教授 否 

9 量子基礎數學 游寶達教授 否 

10 組合語言 陳鵬升副教授 否 

11 工程數學 鍾菁哲教授 否 

12 軟體工程 熊博安教授 否 

13 巨量資料運算概論 蘇育生副教授 否 

14 程式設計（一） 王銘宏副教授 是 

15 計算方法 

碩、博

士班 

黃耀廷教授 否 

16 雲端學習科技 游寶達教授 否 

17 高等數位積體電路設計 鍾菁哲教授 否 

18 軟體分析與最佳化 陳鵬升副教授 否 

19 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 雲端計

算與物

聯網數

位學習

碩士在

江振國副教授 否 

20 軟體工程 熊博安教授 否 

21 電腦網路 林柏青教授 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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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號 
課程名稱 開課單位 班別 授課教師/職稱 

是否

新課 
職專班 

22 淨零排放概論 經濟學系 學士班 

劉文獻教授 
許又仁兼任助理教

授 
郭鴻儀兼任講師 

否 

23 研究方法與統計分析 

會計與資

訊科技學

系暨研究

所 

會計與

資訊科

技學系

碩士在

職專班 

林岳喬教授 否 

24 公司法專題研討 

會計與

法律數

位學習

碩士在

職專班 

洪令家副教授 否 

25 民法專題研討 羅俊瑋教授 否 

26 財務會計（一） 曹嘉玲教授 否 

27 國際會計準則專題研討 卓佳慶副教授 否 

28 
行政法專題研究（含行政

救濟） 
劉建宏教授 否 

29 審計學 黃劭彥教授 否 

30 財務報表分析研討 謝佳純副教授 否 

31 

成人教育文案撰寫、設計

與表達 
Copywriting, Design and 
Presentation 

成人及繼

續教育學

系暨研究

所 

學士班 
林安緹兼任助理教

授 
是 

32 終生學習與學習社會 

教育學院 

教學專

業發展

數位學

習碩士

在職專

班 

胡夢鯨教授 否 

33 量化研究法：教育統計 連啟舜副教授 否 

34 數位教材設計 游寶達教授 否 

35 課程發展與設計 林永豐教授 否 

36 樂齡生涯設計 
林安緹兼任助理教

授 
是 

37 
臺灣教育與文化研究 
Taiwan Education and 
Culture Research 

教育專

業與學

校領導

數位學

習碩士

在職專

蔡秀美副教授 否 

38 
教育領導與學校變革 
Educational Leadership 
and Change 

林明地教授 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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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號 
課程名稱 開課單位 班別 授課教師/職稱 

是否

新課 

39 
教育人力資源發展 
Educational Human 
Resource Development 

班 
高文彬教授 否 

40 
國際教育援助與發展 
International Education 
Aid and Development 

李栢浡教授 否 

41 
教育方案規劃研究 
Seminar on Educational 
Program Planning 

艾比雅助理教授 否 

42 
研究與學術寫作 
Research and Academic 
Writing 

許順利教授 否 

43 
社區轉化學習 
Transformative Learning 
through Community 

楊志和副教授 否 

44 
教育研究法 
Research Methods in 
Education 

許順利教授 是 

三、本案業經 115 年 4 月 22 日本校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遠距

教學委員會議審查通過 (會議紀錄摘錄詳如附件二十，

P140-P145)。 

決議：通過。 

伍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陸、散會：當日上午 11 時 10 分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